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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（2021-
2035年）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

 

一、标题 

《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 

二、评估事项介绍 

为解决高青县中长期水资源配臵问题，根据新时期治水思

路要求和淄博市“坚持节水优先，量水而行，用足用好引黄引江

客水，强力推进使用再生水，科学利用地表水，控制开采地下

水，积极利用雨洪水”的原则，在淄博市及高青县第三次调查评

价成果的基础上，编制本规划报告。2021年6月提报县政府关于

规划编制的报告，2021年12月招标，2022年1月签订的合同，

2023年10月形成草案，2024年1月征求相关部门单位意见，2024

年8月19日至9月19日面向社会征求公众意见，2024年9月23日召

开专家评审会。 

三、评估方案介绍 

工作人员为王建辉（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科员），具体

负责评估相关事宜。县水利局组织成立了评估小组，组长为张

洪群（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主任）成员

为李伸刚（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计量科科长）、张悦（县水

利局规划建设科副科长）、徐志远（县水利局规划建设科副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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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）、张行健（县水利局财务科副科长）、李春青（县水资源

保护利用中心计量科科员）。评估小组按照指定评估方案、充

分听取意见、全面分析论证、确定风险等级、编制评估报告、

组织报告评审等步骤对《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 

四、评估过程介绍 

（一）公众参与情况。 

为增强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，提高公众参与度，按照

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713号)、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(山东省人民政府令

第336号)有关规定，2024年8月19日至9月19日，在高青县人民

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对《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

长期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意见。期间未收

到电话、邮件咨询、建议和意见。 

（二）分析论证情况 

合法性： 

决策事项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并严格依据 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》（2016年修订）、《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

法》（2018年）、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（2017年）、《山东

省节约用水办法》（2018年）、《淄博市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2018年修正）、《淄博市节约用水办法》（2019年）、《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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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办法》（2018年，淄博市

政府92号令）等法律法规制定相关内容。高青县水利局具有合

法主体资格，具有相应法定权限并在权限范围内作出决策。决

策事项的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 

合理性： 

该决策将水资源综合利用与农业增产、工业增效、服务业

增收等结合起来，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求，重点解决

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水资源问题，提高人民群众生

活水平和质量。倡导全社会节水，营造惜水、节水的良好氛围，

坚持节水优先的理念，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，加快推进由粗

放用水向集约用水方式的根本转变，努力以最小的水资源消耗

获取最大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。加快引黄水资源调配工程

建设，进一步加强非常规水源利用及工程建设和政策支持，以

此增加全县可供水量，提高供水保障能力。 

可行性： 

统筹水资源的开发、利用、治理、配臵、节约、保护，统

筹调配流域和区域水资源，统筹兼顾上下游用水需求，综合平

衡各地区和各行业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建立公平

合理、利益共享、责任共担的水资源配臵与保护格局，促进区

域协调发展。 

可控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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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事项不存在公共安全隐患，与高青县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、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水利发展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、高青县“十四五”节约用水规划及其他各类水专项

规划等相衔接，科学推进水资源节约、开发利用、保护及管理

等工作。以“坚持节水优先，量水而行，用足用好引黄客水，强

力推进使用再生水，科学利用地表水，控制开采地下水，积极

利用微咸水”作为高青县水资源配臵的基本原则，促进水资源的

合理利用。 

（三）风险点的识别 

经综合评估，主要有三个风险点： 

1、水资源短缺问题长期存在。 

2、节约用水还有进步空间。 

3、再生水利用不足。 

（四）风险等级研判 

在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可控性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

响社会稳定风险概率较小。在推行过程中，采取相应合理可行

的防范化解风险措施，能够有效降低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

险，影响范围将进一步缩小，兼顾《规划》可能引发的风险事

件形式及规模，评估认为，印发《规划》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

低风险。 

（五）防范化解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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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理调整水价，实行阶梯式水价制度，鼓励用户减少不

必要的用水，推广雨水收集、中水回用等技术，定期对供水系

统进行检查，及时修复漏水点，减少水资源浪费。 

2、坚持把计划用水作为节水管理的核心工作，依托水平衡

测试、计划用水管理和节水载体建设工作，积极引动推进企业

节水技术改造，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，改进用水工艺，提高用

水效率。积极筹划开展节水宣传工作，进一步普及了节约用水

知识，增强了社会公众的节水意识。 

3、编制再生水配臵利用方案，铺设再生水输送管道，能够

使用再生水生产的企业优先使用再生水，加大再生水在农业和

生态领域的运用。 

五、报告评审情况 

2024年9月27日，高青县水利局组织召开了《规划》评审会。

会议成立了评审专家组，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高青县水利局

的工作情况介绍形成了专家意见。 

1、编制水资源中长期利用规划十分必要，符合上级有关政

策要求。 

2、风险评估根据规划的特点，选择专家咨询、公告公示、

收集各方意见和诉求，据此确定风险因子及风险发生影响程度，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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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同意主要风险因素的选择，识别出3项风险点，符合规

划实际情况。 

4、同意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低风险结论，经定性和

定量分析，《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等级。 

六、结论 

《规划》符合上级政策要求，能够指导建立科学的水资源

布局与调配体系，提高高青县的水资源保障能力，解决高青县

中长期水资源配臵问题，经专家组一致讨论决定，予以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